德安县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德财采购函 [2021] 1号

一、项目编号：DAHC-2020-JJ034
二、项目名称：德安县各学校食堂设备及油烟改造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鑫港粤环保厨具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十里大道南莲花路98号华声社区河东生活区
被投诉人：德安华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采购代理机构）
地址：德安县新广场购物中心四楼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采购代理机构（德安华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1年2月7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已经依法受理。
投诉事项为：我公司（江西鑫港粤环保厨具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文件部分加分项本应得满分45分，反而被评判得0分。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三条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事项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进行审查。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者职责权限委托相关单位或者第三方开展调查取证、检验、检测、鉴定。现已审结。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
《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五条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不得作为评分因素，采购文件如需提供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的，应充分考虑供应商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的制作、运输成本以及评审场地限制等因素。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应当要求所有供应商提供，并在评审过程中对所有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进行查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综合评分法，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
审查结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江西鑫港粤环保厨具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文件未明确所投产品型号，无法确定江西鑫港粤环保厨具工程有限公司所投产品是否与其提供的检测报告所检测产品型号一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八条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和必要的证明材料；江西鑫港粤环保厨具工程有限公司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没有证据表明本项目评审专家评审有错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本机关决定：驳回江西鑫港粤环保厨具工程有限公司的投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七条投诉人在全国范围12个月内三次以上投诉查无实据的，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天内向德安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德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德安县财政局
二0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